
附件2：

江苏省交通运输项目投标企业财务能力评价指标计算模型使用说明

一、本计算模型适用于江苏省交通运输项目招投标的资格审查和评标活动中对投标企业财务能力的评价。
二、本计算模型的最优、最差值系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制订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2版）各行业标准值推导得出。
三、本计算模型中各项财务评价指标的实际值系根据投标人在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中的江苏交通招投标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备案的财务数据计算得出。投标人未在信息系统中备案财务数据或者备案的数据不全，招标人应当要求其提供经具备资质的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并且要求该投标人在资格预审结果确定前（采用资格预审方式）或者中标通知书发出前（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将上述财务数据备案录入信息系统。
四、本计算模型按投标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不同进行分别取数，投标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判别原则上以投标企业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如审计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为企业会计准则，则投标企业执行的是新会计准则；如审计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为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则投标企业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制度。对于个别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视同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五、本计算模型因取数需要，要求投标单位必须提供最近三年经审计后的审计报告及企业财务报表（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并且在财务报表中必须列示比较数据。对于个别参与投标的事业单位，必须提供按国家财务会计规定转化的企业格式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对于不能提供满足上述条件报表的投标单位视为投标资料不全处理。
六、对于实际经营年度未满一年或三年的投标单位，本计算模型所需的期初余额和三年前发生额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处理：

1、经营不满一年的，其资产负债表中一般仅有期末数，利润表中仅有本年发生数。对于资产负债表中的取数，将其期初数视同与期末数相同进行取数。对于取数表中主营业务收入3年前数据按利润表中本年发生数取数。

2、对于有的企业经营一年以上但不足三年的，根据投标企业提供的报表将无法取得三年前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简单化处理。即对于部分企业因经营未满3年，不能提供3年报表的，视同其已经营3年进行财务能力分析。按规定一年利润报表应反映两年的比较数据，对仅提供1年报表的，则3年前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与上年数据相同，如提供2年报表，则3年前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与上上年数据相同。举例说明：以2011年末数作为期末数据时，按规定3年前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额应填2008年数据，即2009年报表的上年数。如投标企业仅提供2011年一年报表，则3年前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额填上年数（即2010年数据），如提供两年报表即2011年、2010年两年报表，则3年前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填2010年报表中的上年数（即2009年数据）。
七、因计算模型中个别指标的取数需要，投标单位必须提供相关数据以满足指标计算要求。

1、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利润的历史数据，对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单位，应要求其在相关报表或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发生额数据。招标单位可以根据“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公式计算的主营业务利润取数。
2、利息支出数据，因该数据为会计报表非必报项目，对于未在利润表财务费用项目下单列的投标单位，应要求其在相关报表或会计报表附注中将利息支出单独列示。
3、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数据，对于个别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要求其编报现金流量表或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将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单独列示。
对于不能提供满足取数要求的投标单位视为投标资料不全处理。

八、对于提供合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中有母公司数和合并数的，如母公司本身从事工程施工业务，且以母公司名义进行投标的，应以母公司数进行财务能力分析；如母公司本身不从事工程施工业务，而是以集团名义进行投标的，则应以合并数进行财务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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